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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
宁波德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科技”）作为募投项目“德昌电机年产300万台EPS汽车电机
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增加实施主体后，公司根据项目实际需求，以借款形式拨付募集资金至德昌
科技专户使用，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开设专户、签署监管协议以及借款
事项的具体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截至本公告日，
德昌科技已开设专户并会同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62号《关于核准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00万股，每股发行价
格为32.35元，募集资金总额1,617,500,000.00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104,875,000.00元(不含增值税
进项税)、其他发行费用25,347,836.80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87,277,
163.20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1年10月15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679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0）。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及四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
为规范子公司德昌科技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将
“德昌电机年产300万台EPS汽车电机生产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存储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具体金额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确定），并会同公司、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4年9月17日，该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宁波德昌科技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574908418810000
余额（元）

0
募集资金用途

德昌电机年产 300万
台EPS汽车电机生产

项目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德昌科技(以下简称为“甲方一”)、公司(以下简称为“甲方二”)与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为“乙方”)以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丙方”)于2024年9月18日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574908418810000，截止
2024年9月17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德昌电机年产300万台EPS汽车电机生产
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
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
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
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
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及乙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
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10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
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马齐玮、唐青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
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是否符合乙方的支付要求，

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
8、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
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12、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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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于 2024年 9月 18 日9:00-10:00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之 e访谈”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2024年9月11日，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
了《关于举办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基本情况
1、会议主题：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2、会议时间：2024 年 9 月 18 日上午9:00-10:00；
3、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4、会议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之e访谈”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
5、参会嘉宾：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独立董事。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答复情况
公司在本次说明会上，针对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未来发展等内容，与广大投资者互

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回答，具体如下：
问题1：上半年公司业绩承压，在行业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公司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市场开发举措？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4年上半年行业需求下降确实给公司带来了一定挑战，但友发集团

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开发举措。首先，公司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优质的产品和高效
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第二，公司加强了营销能力建设，积极开展面向终端用户的营销活
动，进一步扩大了直销业务比例，提升品牌影响力。例如，通过参加行业展会、举办产品推介会等方
式，直接与终端用户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第三，公司继续拓展
新领域、新片区、新品类。如成立控股子公司“云南友发方圆”，大幅提升西南区域钢管市场占有率。
同时，公司还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与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共同开拓市场。总之，友发集团通过
多种举措，努力在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公司上半年的研发费用增加了不少，是出于什么考虑？主要用在哪里？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4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为 4,708.7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22.88%。

公司虽然处于相对传统的加工制造行业，但持续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公司长期聚焦深耕焊接钢管领域，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对一些现有产线进
行更新改造和优化升级，同时也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咨询智库、装备技术与信息技术服务商之间
开展的产学研用联合研发等工作，让内部技术力量与专家外脑团队长期保持深度融合，获得较好的
创新研发效果。截至上半年公司拥有技术专利164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143项，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共29项。这也为公司能够长期保持焊接钢管行业龙头地位，同时为焊接钢
管这一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雄厚的技术基础。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 3：目前扩内需惠民生，防洪抗涝及水利建设全面提速，请问公司产品在这方面有应用吗？
有何特点？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产品焊接钢管能够承担各类水利工程的结构支撑和输水任务，
并能为水利设备提供稳定的支撑和保护。其在水利建设中有多种重要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1、水利工程结构支撑：焊接钢管可以用于建设各类水利工程结构的支撑，如护岸、水坝、排水渠道

等。焊接钢管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稳定性，可以承受水流冲击和工程荷载，确保结构的稳定和安全；2、
水力输送管道：焊接钢管广泛应用于水力输送系统，包括水源输水、供水、排水和灌溉等。焊接钢管
能够承受较高的水压，保证输送管道的安全和可靠。同时，焊接钢管的连接方式灵活，可以适应不同
的输水需求；3、水利设备支架和护栏：焊接钢管可以用于制作水利设备的支架和护栏，如水泵、水轮
发电机组等。焊接钢管具有良好的支撑能力和稳定性，可以有效支持和保护设备，以确保水利工程
的正常运行；4、水利堰闸和船闸：焊接钢管广泛应用于水利堰闸和船闸的建设，用于构建闸门和闸室
等结构。焊接钢管具有耐腐蚀性和高强度，可以承受水流冲击和船只碰撞，确保闸门的正常运行和
安全。焊接钢管的应用使得防洪排涝和水利工程能够更加安全、可靠地运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4：公司主要客户有哪些？未来有什么市场拓展计划？对于目前十二大省份基建叫停是否
会对业务产生一定影响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主要以经销模式为主，同时也在积极面向终端客户拓展直销
业务。产品应用领域分为流体输送和结构支撑两大类：流体输送领域包括水利水务、油气输送、各类
建筑物、城市建设、各类管网设施等；结构支撑类应用包括装备制造、钢结构、桥梁、网架结构、农牧渔
业设施等。公司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开发举措，如公司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赢得客户
的信任和支持；加强营销能力建设，积极开展面向终端用户的营销活动，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全套产品
解决方案；继续拓展新领域、新片区、新品类，成立控股子公司“云南友发方圆”大幅提升西南区域钢
管市场占有率；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与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共同开拓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只是
公司产品应用的一部分，公司将针对当前市场环境，利用自身的产品品牌优势、资金优势、规模优势、
全国布局优势等进一步深耕市场，巩固并提高市场占有率。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5：友发集团在环保上持续投入，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向来视环境保护为良心工程，在环保方面持续投入可以提升公司

的竞争力有。首先，钢管行业属于高污染行业，在国家环保政策日益趋严和“双碳”目标背景下，今后
会有越来越多环保不达标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具。其次，高度重视环保已成为友发集团的一张响
亮的名片，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友发集团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例如，公司多个分子公司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部分产品被评为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这使得
公司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大的优势。再者，环保投入也能促使公司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工艺改
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最后，随着社会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
也会更加倾向于环保表现优秀的企业，未来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综上，持续的环保投入
是友发集团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6：公司今年有哪些新增的投产项目或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上半年公司继续按照全国布局计划，主动探索拓展开发新领域、新片

区、新品类、新模式，通过成立控股子公司“云南友发方圆”,大幅提升西南区域钢管市场占有率；年初
开工建设的安徽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实现投产，已向客户批量发货涂塑钢管、PE管、钢丝网
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等绿色输水管材；此外还设立了江苏友发智能管道有限公司、唐山友发金丰金属
有限公司、唐山友发新能源有限公司、成都友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公司，专业负责有关新产
品、新业务的开发与应用推广，目前均在顺利推进中。感谢您的关注。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之 e访谈”网络平台（http:
//sns.sseinfo.com）。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
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8日

证券代码：688361 证券简称：中科飞测 公告编号：2024-040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至9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kyverse.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31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9月26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陈鲁
董事、财务总监：周凡女
董事、董事会秘书：古凯男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26日下午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至9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kyverse.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2641 8302
邮箱：IR@skyverse.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88485 证券简称：九州一轨 公告编号：2024-072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10，由董事会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111,400股

2.0702%
24,215,538.08元

7.42元/股~8.1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二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的
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8.7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2024年7月1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
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
股价措施暨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9月13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11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7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16元/股，最低价为 7.42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215,538.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09-19

证券代码：688639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0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5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至9月24日(星期二)16: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ahb@ehuahe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9月25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5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郭恒华女士，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樊义先生，公司

独立董事吴林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4年 9月 25日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至9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ahb@ehuahe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551-65689046
邮箱：ahb@ehuahe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52 证券简称：京仪装备 公告编号：2024-028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6日（星期四）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26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hGaHfmulXi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09月26日（星期四）15:00-17:00在“价值在线”（www.
ir-online.cn）举办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6日（星期四）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兼总经理：于浩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郑帅男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26日（星期四）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hGaHfmulXi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26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
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58917326
传真：010-58917219
邮箱：证券事务部＜zhengquanshiwubu@baecltd.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9月19日

证券代码：605086 证券简称：龙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4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至9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 zhengqb@longgaogf.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 8月 21日发布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
年9月26日（星期四）16:00-17: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袁俊先生
总经理：林小敏先生
董事会秘书：熊斌先生
财务总监：钟俊福先生
独立董事：江小金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有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26日（星期四）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至9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b@longgaogf.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97-3218228
邮箱：zhengqb@longgaogf.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4-040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情况
暨转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事件概述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原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简称“华龙公司”）的股东及债权人成都丰康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丰康源公司”），
以华龙公司无法清偿债务为由，向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申请对华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2022年 3月 12日，华龙公司收到《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川 3301破申 1
号），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受理丰康源公司对华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
15日披露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7）。

2022年8月17日，华龙公司收到《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决定书》（〔2022〕川3301破1号），四川
省康定市人民法院指定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担任华龙公司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披
露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2022年9月26日，破产管理人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2023年9月19日，公司收到《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川3301破1号之一）。

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裁定对《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拍卖方案》予
以认可。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1日披露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
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华龙公司管理人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根据《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对华龙公司相关资产进行
拍卖，以推进破产清算进程。

二、破产拍卖及债权收回情况
2023年10月26日，华龙公司相关资产拍卖成交，成交金额为185,604,492.45元，成交人为四川伊

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披露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
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2023年11月13日，破产管理人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甘孜州康定华龙水
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根据法院裁定认可的《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2022〕川3301破1号），公司将共收回96,362,714.43元（其中普通债权93,622,870.53元，劣后债
权 2,739,843.90元）。2023年 11月末，公司收回第一笔破产债权款 61,060,836.16元（普通债权）。详
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披露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2023年12月，公司收到第二笔破产债权款32,562,034.37元（普通债权），至此，已全额收回对华
龙公司的普通债权款93,622,870.53元。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披露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情况暨转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7）。

近日，公司收到劣后债权款2,739,843.90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全额收回对华龙公司的
普通债权款和劣后债权款共计96,362,714.43元。

三、债权收回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账龄组合，就劣后债权款已计提坏账准备 136,992.20元。此次收回

劣后债权款，该债权回收风险已经消除，公司将转回上述坏账准备，将相应增加公司2024年度利润
总额136,992.20元。

华龙公司破产清算工作尚未结束，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持续关注华龙公司破产
清算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03738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3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作
为有限合伙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暨普通合伙人深圳羲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丹及其他有限合伙人
签署《深圳市菲菱楠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菲菱楠芯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备案成立后，拟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为网络设备以太网交换机芯片相关
企业。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5,451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000万元，认
缴出资比例18.345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二、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私募基金管理人深圳羲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基金募集完成通知书》，深

圳市菲菱楠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募集。全体合伙人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实缴出资
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合伙人名称

深圳羲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增斌

王丹

黄小红

刘光明

江晓霞

张晓娟

深圳市亿联无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涂建平

合伙人类别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1
2,000
1,000
600
400
400
400
200
200
150
100
5,451

出资比例（%）

0.0183
36.6905
18.3453
11.0072
7.3381
7.3381
7.3381
3.6691
3.6691
2.7518
1.8345

100.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对外投资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6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睿能科技”）控股股东睿

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能实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1,804,73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210,229,575股）的 62.6956%。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前取得
的股份，及上市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加的股份，均于2020年7月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5月24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控股股东睿能实业拟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0,000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10,229,
575股）的0.951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控股股东睿能实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07,544,575股）的0.9636%。

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睿能实业《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睿能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131,804,736
持股比例

62.7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5,488,947股
其他方式取得：66,315,789股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减持前公司股份总数 210,229,575股计算，持股股份来源中，睿能实业其他

方式取得的股份，指2017年度和2018年度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均为每10股转增4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睿能实业
有限公司

减 持 数 量
（股）

2,000,000

减持
比例

0.96%

减持期间

2024/6/17～
2024/9/17

减持
方式

集中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12.35 －
13.97

减持总金额（元）

25,347,708.80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已 完
成

当 前 持 股 数
量（股）

129,804,736

当前持
股比例

62.54%
注：2024年8月8日，公司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2,685,0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份总数为207,544,575股，以此计算减持比例和当前持股比例。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4-088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江西）”）、五洲特种纸业

（龙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龙游）”）、浙江五星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五星”）、江西
泽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泽川”）。其中五洲特纸（江西）和浙江五星为五洲特种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五洲特纸”）的全资子公司，五洲特纸（龙游）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江西泽川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 本次担保调剂情况：江西泽川为公司2024年5月新设立的控股孙公司，根据《五洲特种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对
江西泽川的担保额度从五洲特纸（江西）的担保额度中调剂，调剂额度为1,000万元。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五洲特纸（江西）提供30,000万元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为五洲特纸（龙游）提供750万元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为浙江五星分别提供5,000
万元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和5,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担保，为江西泽川提供599.76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为五洲特纸（江西）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1,286.22
万元，为五洲特纸（龙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为浙江五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7,586.65万元，未对
江西泽川提供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14,349.76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12.36%，对外担保余额为348,872.87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4.04%，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

4月2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540,000万元（不包括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已执行，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
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履约担保、融资租赁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二）本次担保调剂情况
江西泽川为公司2024年5月新设立的控股孙公司，根据《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

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对江西泽川的担保额度从
五洲特纸（江西）的担保额度中调剂，调剂额度为1,000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五洲特纸（江西）提供的担保额度由220,000万元调减
为219,000万元，为江西泽川提供的担保额度由0元调增为1,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在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基本情况
2024年9月14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署《最高额不

可撤销担保书》，分别为五洲特纸（江西）与招商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为五洲特纸（龙游）与招商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75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
浙江五星与招商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4年9月14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浙江五星与中国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4年9月14日，公司与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汽汽金”）签署《保证合同》，为江西
泽川与重汽汽金发生的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分别提供不超过140.76万元和459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上述担保额度及2024年度累计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9099477051U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5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制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
浆制造，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432,500.43万元，负债总额 286,441.59万元，净资产
146,058.84万元。2023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29,682.99万元，净利润25,492.00万元。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443,732.55万元，负债总额 280,318.44万元，净资产
163,414.12万元。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29,795.99万元，净利润17,178.59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江西）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五洲特种纸业（龙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255505442211
成立日期：2010年2月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阜财路15号
办公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阜财路15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75%股权，项月雄持有其25%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造；纸制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纸制品销售；货

物进出口；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纸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18,849.93万元，负债总额 10,807.53万元，净资产 8,
042.40万元。2023年9-12月，实现营业收入9,241.91万元，净利润765.15万元。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6,618.62万元，负债总额 7,741.17万元，净资产 8,
877.45万元。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3,737.04万元，净利润835.05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龙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浙江五星纸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51185376W
成立日期：2003年6月1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港四路1号
办公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港四路1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6,1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造；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159,164.70万元，负债总额69,287.71万元，净资产89,
876.99万元。2023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31,790.38万元，净利润-1,582.17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86,098.45万元，负债总额94,204.83万元，净资产91,
893.63万元。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70,261.58万元，净利润1,829.28万元。

与公司关系：浙江五星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江西泽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30MADKA7CK26
成立日期：2024年5月10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内）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内）
股东：五洲特纸通过浙江诚宇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陈轶持有其49%股权。
法定代表人：陈轶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装
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20.13万元，负债总额123.08万元，净资产197.06万
元。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94万元。

与公司关系：江西泽川系公司控股孙公司。
注：江西泽川为公司2024年5月新设立的控股孙公司，2024年5月按《企业会计准则》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五洲特纸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主要内容如下：1、被担保人：五洲特纸

（江西）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30,000万元；
4、保证期间：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

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
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二）五洲特纸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五洲特纸（龙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750万元；
4、保证期间：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

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
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三）五洲特纸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浙江五星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5,000万元；
4、保证期间：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

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
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五洲特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浙江五星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5,000万元；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五）五洲特纸与重汽汽金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江西泽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140.76万元、459万元；
4、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借款（租期）开始日至主合同确定的借款（租期）到期之次日起三年止。如主合同项下主

债务分期履行的，则每期债务的保证期间均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主合同项下的借款人（承租人）与贷款人（出租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期限变更协议
的，保证期间至双方约定的新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主合同项下贷款人（出租人）根
据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贷款人（出租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五洲特纸（江西）、五洲特纸（龙游）、浙江五星和江西泽川提供担保是为保障其正常生

产运营，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孙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
制，除全资子公司外的控股子、孙公司的少数股东也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14,349.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12.36%，对外担保余额为348,872.8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4.0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